慈溪市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

人工终止妊娠有奖举报办法
为有效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慈溪市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慈政办发〔2011〕177号）精神，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杜绝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发生，遏制近年来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特制订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有奖举报办法。
1、 举报对象

1.利用超声技术和其它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两非”活动的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构、个体诊所、非法行医机构及其医务技术人员和药品批发、零售企业、药店及其工作人员。

2.介绍他人进行“两非”活动的中介人员。

3.符合规定怀孕却违法鉴定胎儿性别并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妇女。

二、举报方式

凡发现有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可用信函、电话或网上举报到市人口计生局政策法规科(电话：0574-63035125，邮编：315300，网址：http://jsj.cixi.gov.cn/,联系人:楼爱群、韩广勤)或所在地的镇(街道)计生办。举报人在举报时要提供被举报对象的详细情况，并按照自愿原则，提供举报人联系方式，以便联系做好查处工作。
三、核实方法

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举报或向所在地的镇(街道)计生办举报的，由市人口计生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核查。

四、奖励办法

举报经查实后，由市人口计生局对实名举报人予以奖励。根据举报人举报事实的确凿程度、提供线索的准确程度、举报人的配合程度等情况，每例最高奖励3000—5000元，不同举报人举报同一事件或同一对象的，只奖励第一举报人。

五、工作要求

⒈对举报受理的，经办人要认真做好登记工作，并在一个月内做好调查核实工作。对已受理的举报，又再次接到另一人举报的，应及时告知另一举报人该举报已受理。

⒉要保护举报人的权益，对举报人的信函、电话、姓名等要严格保密，一律不得向社会公开或反馈。

本办法由慈溪市人口计生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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